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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原就業服務站

獎助雇主促進就業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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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區據點服務



多樣化宣傳管道
除了廠商專屬服務員，還有各種免費
宣傳管道，如：LED、廣播、簡訊發
送、就業快報、夾報、DM、跑馬燈、
台灣就業通、臺中市就業服務處、台
中就業網、勞動IN台中等。

客製化求才服務
提供㇐案到底廠商服務櫃台，
並由轄區專屬工作團隊及服
務人員，針對雇主需求量身
訂作求才招募及刊登計畫，
並配合廠商辦理各項徵才活
動。

由轄區內就業服務站配合雇主用人需求，辦理人才招募活動，並以主動出擊之
巡迴聯合徵才方式，結合多家廠商共同辦理徵才活動，每年更辦理2場大型就
業博覽會，提供就業媒合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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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
徵才活動

中科聯合徵才

不定期辦理地域性聯合徵才活動，集結該區域代表性缺工廠
商辦理聯合徵才活動，使企業更有效率地招募人才。

就業
博覽會

中興大學

與中興大學合作辦理就業博覽會，每年提供逾3,500個工作
機會，協助媒合缺工廠商及應屆畢業生。

單㇐客製
徵才活動 搭配台商回流廠商，協助辦理客製化單㇐廠商徵才招募活

動，迅速媒合職缺。

永湖集團徵才

專案性
徵才活動

麗寶outlet

企業職缺數達㇐定數額，規劃辦理主題專案式徵才活動，並
建置徵才專頁、徵才活動現場設置專區，並以多元行銷方式
露出徵才資訊。

前進校園
找人才

就業宣導

前進轄區大專院校找人才，如與逢甲、中臺、台體大，依
據廠商需求媒合缺工人才。

求才服務 多元化徵才活動



》職缺皆可免費刊登《
求才服務



為提高雇主僱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
推介失業勞工之意願，以促進失業勞
工穩定就業。

目的

補助金額
 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之特定對象
高齡失業者(六十五歲以上)：

補助1萬5,000元/月或80元/時
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失業者、身心障礙者、

⾧期失業者：

補助1萬3,000元/月或70元/時
獨力負擔家計者、原住民、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

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更生受保護人、家庭暴力及

性侵害被害人、二度就業婦女及其他經中央主管

機關認定者：

補助1萬1,000元/月或60元/時

 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

補助9,000元/月或50元/時

 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特定對象
 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

(符合以上其中㇐項即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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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用獎助津貼
求才登記 就服站推介 進用求職者 執行計畫 津貼請款

勞工資格

獎勵期間：最⾧12個月

 工作地須與求才登記地點相同。

 工作地須有營業登記或工廠登記。

工作地點



高齡失業者(六十五歲以上)

中高齡失業者(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)

身心障礙者

⾧期失業者

獨力負擔家計者

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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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才登記 就服站推介 進用求職者 執行計畫 津貼請款
僱用獎助津貼

補助對象身分別

更生受保護人

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

二度就業婦女

原住民

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

※身分別將以獎勵金高者為主 (僅能擇㇐)



為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與適應，透過
民間團體或事業單位，提供職場學習及再
適應之機會，使其重返職場。

 本計畫為公法救助（勞保不加就業保險、
不用提撥6%勞退）

 執行計畫期間，該民眾的薪資、出勤、
福利等規定，均需符合勞基法。

 申請的民眾非屬公司現任負責人、理事
⾧、總幹事、執行⾧等或其之配偶及三
親等內之親屬。

 實際職場學習地址之工廠登記或消防安
檢證明（若商工登記地與實際職場學習
地址不㇐致時）。

注意事項

目的

失業求職者符合申請資格身分

中高齡者、高齡者、身心障礙者、原住民、低
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獨力負
擔家計者、⾧期失業者、二度就業婦女、家庭
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、更生受保護人、十五歲
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、新住民，
犯罪被害人等特定對象

 補助雇主行政管理及輔導費：
以實際核發職學及再適應津貼金額30%/月

 補助個案學習津貼：
以實際出勤乘以基本時薪，最高補助
26,400元/月（基本月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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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
員額申請 核定名額 進用求職者 執行計畫 津貼請款

補助金額

獎勵期間：最⾧3個月

約7,920元

三個月補助合計最高102,96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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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對象身分別

中高齡者

高齡者

身心障礙者

原住民

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

獨力負擔家計者

⾧期失業者

二度就業婦女

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

更生受保護人

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就學未就業

少年

新住民

犯罪被害人

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
員額申請 核定名額 進用求職者 執行計畫 津貼請款



協助依據中高齡勞工之特性條件（體力、
能力、職業經驗及期望），找出其職場上
所遭遇困難，運用職務再設計，減少工作
困難，進而提昇工作效率與產能，提高雇
主繼續僱用之意願，促進勞工穩定就業。

目的

獎勵金&申請資格

依雇主將進用或已僱用之中高齡或高齡者

勞工，每人每年補助金額最高以10萬元
為限。

補助對象
 申請單位（事業單位）
公、民營事業機構、政府機關、學校或團體

 補助對象（勞工）
申請單位所聘用之45歲以上中高齡及65歲以
上高齡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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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高齡職務再設計展示區

 地點：豐原區陽明市政大樓1樓
 特色：展出獲審查通過之事業單位所列

改善職場工作環境、工作設備或機具、

提供就業輔具、改善工作條件及調整工

作方法及流程等，並可依據成功案例影

片，思考企業所需改善項目，現場亦提

供輔具借用服務。輔助工具運用實例(省力)

Before After

傳統人工搬運台→油壓升降工作台

中高齡職務再設計
提出申請 審查訪視 審查會 採買驗收 輔具核銷

輔助工具運用實例(減少眼力)
磁吸式照明燈&老花眼鏡→手持照明放大燈

Before After



鼓勵雇主繼續僱用屆齡65歲勞工，並給予補助。
目的

申請資格

 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㇐項第㇐款規

定之受僱者，達其所僱用符合該規定總人數之30%。

（繼續僱用65歲員工/公司受僱65歲員工總數)≥30%

 繼續僱用期間達6個月以上。

 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。（申請前3個

月平均薪資）

 公司員工人數須達3人以上(不含雇主配偶或三親等親

屬)。

補助對象

僱用屆齡65歲高齡勞工之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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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標準及期限

滿65歲且僱用期間已達6個月後。

 自雇主僱用第1-第6個月起，依受僱人數

每人每月補助1萬3,000元或每小時

70元，㇐次發給6個月僱用補助。

 自第7-第18個月起，依受僱人數每人每

月補助1萬5,000元或每小時80元，

按季核發，最高補助12個月。

受理期間：採事前審查，112年特別開放期間為9/1~12/31受理
下㇐年度申請。

繼續僱用65歲高齡者計畫
提出申請 審查通過 請領補助

獎勵期間：最⾧18個月

合計金額約258,000元

( 1 1 3 年 度 可 申 請 4 8 年 次 )



臺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（勞動部委辦）
地址：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37號

電話：04-25271812 傳真：04-25253993
 中科就業服務台  潭子就業服務台

地址：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-1號
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工商大樓1樓）
電話：04-25607437 傳真：04-25688320
服務轄區：中部科學園區

地址：臺中市潭子區台中加工出口區建國路1號
（加工區管理處臺中分處大樓）
電話：04-25346908 傳真：04-25346903
服務轄區：潭子區

 大雅就業服務台  神岡就業服務台

地址：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2段299號1樓（大雅區公所第二辦公室）
電話：04-25605892 傳真：04-25691783
服務轄區：大雅區

地址：臺中市神岡區神圳路2-1號（神岡區公所第二辦公室）
電話：04-25631565 傳真：04-25611365
服務轄區：神岡區

 后里就業服務台  石岡就業服務台

地址：臺中市后里區福音路89號（后里調解委員會）
電話：04-25584691 傳真：04-25582763
服務轄區：后里區

地址：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134號2樓 （石岡社會福利館）
電話：04-25811151 傳真：04-25811161
服務轄區：石岡區

 新社就業服務台  和平就業服務台

地址：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2段28-1號（新社區公所）
電話：04-25810882 傳真：04-25826437
服務轄區：新社區

地址：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3段156號（和平區公所）
電話：04-25943083 傳真：04-25941158
服務轄區：和平區

 東勢就業服務台
地址：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18號（東勢區公所）
電話：04-25771761 傳真：04-25770651
服務轄區：東勢區

豐原站
服務
據點
聯絡
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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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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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就業網


